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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权名称：对不按项目审批部门核准的招标事项组织招标的违法行为的处罚 

 

   

日常监督检查 举报投诉

立案

调查取证

审查核实

依法公开

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，依

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制作处罚决定书

不予立案

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
由，告知提起行政复议

或行政诉讼的权力

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
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情形，告知听证

权利，依申请组织听证

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，并告知依

法申请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

 

承办机构：体改科 

服务电话：3036330 

监督电话：3041276 

 


